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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Today’s Focus

刘 女
士 是 一 家

公 司 职 员 。
“2016 年 底 ，我

一 个 朋 友 向 我 介
绍，由海口城投下属子

公司海口德悦投资开发
的蓝城印象项目，地处海口

黄金地段，而且是海景房，投资
商又是国企，项目的信誉、品质等

应该值得信赖，让人放心。”刘女士
说，最让她和丈夫怦然心动的，就是房屋

的销售价格。
“我和丈夫前往永万路的蓝城印象营销中心咨询，销售

人员称，原价1.1万元/平米，签订《认筹协议书》时现场打
折，缴纳认筹金还可在此基础上再优惠。”于是，刘女士想都
没想，就和销售方海南康弘公司签订了《认筹协议书》并缴
纳7万元认筹金，办理好相关手续。

刘女士向记者出示的这份签订于2016年底、盖有销售
方海南康弘公司印章以及刘女士签名按手印的蓝城印象二
期《认筹协议书》显示，她所购房屋位于A3栋，面积60余平
米，单价为11510元/平米。

另一名购房者王先生表示，他也是看中了蓝城印象的
地段和价格，才付了认筹金买房的。

1月15日上午，蓝城印象项目开发商海口德悦副总经
理俞婷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表示，海口城投和海南康弘签

订了房屋销售总代理相关协议，但不方便向记者出示。
俞婷说，海口德悦并不认可购房者所称“开发
商坐地抬价”的说法，因为签订《认筹协议书》

并收取认筹金的行为，只是销售方海南
康弘的私下行为，没有经过审批同

意，海口德悦并不知情。“而且，
海南康弘所收取的认筹金，并

没有打入海口德悦的账户。根据海口城投的房屋销售模
式，海南康弘首先应将销售单价上报给海口德悦，等待审
批通过后，再进行下一个环节和程序。”俞婷表示，海口德
悦明确规定，房屋认购成功，购房人和销售方签订的是《认
购协议书》或者《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认筹协议书》。

“前段时间公司也接到多起关于海南康弘和部分购房
者签订《认筹协议书》并收取认筹金的反映，领导很震惊，
经过调查，最终确认购房者反映情况属实。”俞婷透露，经
过调查，截至目前共涉及100多套房产。

对于开发商所称并不知情的说法，刘女士、王先生等
购房者并不认可，“《批复》明明写着‘经领导班子讨论通
过’，况且海南康弘签订《认筹协议书》并收取认筹金等销
售行为，从2016年持续至2017年，这么长的时间，海南
康弘一直在售房收款，开发商却称不知情，这很明显是在
推卸责任。”

记者将王先生所持《批复》交给俞婷查看。俞婷看过
之后表示，“我们确实知道有客户在蓝城印象二期看房、选
房，海南康弘接待客户并介绍房源情况，但这都是认购前
的必要步骤。”

1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城投蓝城印象营销中心，销
售经理蔡亲伟接受了采访。蔡亲伟表示，蓝城印象项目总
面积137亩，分为一期、二期。一期项目2011年开始销售，
为A1-1、A1-2、A2、B1、B2、B3等6栋共538套房；二期
为A3、A4、B4、B5、B6等5栋共766套房，“海南康弘2015
年8月开始蓝城印象项目销售代理工作，帮助海口德悦销
售一期尾盘70多套房，二期B4、B5、B6栋共300多套房屋
分别于2015年至2017年底前售完，剩余的A3、A4栋，总
共348套房屋，拟于2019年6月30日交房，海南康弘签订
了《认筹协议书》并收取认筹金涉及房产169套，剩余179
套尚未预订。”

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住建部、海南省住建厅、海口市
住建局等均明确规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项目不得进行

销售，也不能变相收取诚意金。蔡亲伟称，公司知道该规
定，因领导误判房地产市场走势，做出了错误决定，才出现
了违规签订《认筹协议书》并收取认筹金的行为，“对此，海
口城投、海口德悦已要求海南康弘尽快解决问题，按照《认
筹协议书》约定条款妥善处置，以保证购房户利益，争取得
到购房户的谅解。”

“目前，海南康弘正与海口城投、海口德悦协商，最终
如何处置方案尚未确定。”蔡亲伟还表示，今年1月11日，
海口市住建局给海南康弘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整
改。

此外，海南康弘总经理助理李燕宁表示，整改通知主
要意见就是，要求海南康弘尽快和购房户协商，对此事做
出妥善处理。

1月17日下午，记者拨通蓝城印象二期营销中心电
话，置业顾问表示，A3、A4栋房屋目前尚未开盘，预计春
节前后开盘。至于开盘价格，该置业顾问称，可能在1.8
万元/平米至2万元/平米这个区间。

随后，刘女士、王先生等人向记者出示了多份资料，
“这是一则载于海口城投官网‘新闻中心’栏目下的简
讯。该简讯显示，2016年9月16日，蓝城印象营销中心
举办了盛大的开门仪式，海口城投副总经理、海口德悦总
经理、海南康弘董事长等人出席。”，“还有这则《海口城
投·蓝城印象（二期）项目盛大开盘》的简讯，里面写着，

‘开盘当日天降小雨，但却丝毫不能阻挡购房户的选房热

情，现场人潮涌动，签到区水泄不通，购房户排队等候，之
后开始选房并签订认购协议，一场抢房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废除《认筹协议书》，清退认筹金，我们这些购
房者被耽搁这么长时间，谁来为我们买单？”王先生认为
这对于购房者来说，显然不公平。

采访期间，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了解到，该局已于1
月11日下达通知书，要求海口德悦、海南康弘进行整
改。同时，该局正做进一步的调查认定。

刘女士说，因为不满海口城投和海南康弘的做法，前
段时间多名交了认筹金的购房者已找律师并递交了相关
材料，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本报讯 由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城投”）下属子公司海口德悦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德悦”）开发的商业楼盘蓝城印象项目，地处海口西海岸。2016年至
2017年期间，该项目代理销售方海南康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康弘”）和160多名客
户签订了A3、A4栋等部分二期楼盘的《认筹协议书》，并收取7万至20万元不等的认筹金。
近段时间，已交认筹金的部分购房者称接到销售方工作人员通知，房屋售价每平米要涨
2500元。

据了解，2016年底，双方签订《认筹协议书》时价格为9700元/平米。2017年8
月11日，海南康弘上报《销售方案》时，确定价格为1.3万元/平米。1月17日记
者暗访时，蓝城印象营销中心工作人员透露，蓝城印象二期目前尚未开盘，
可能于春节前后开盘，开盘价或为1.8万元至2万元/平米。

开发商海口德悦表示，一开始并不知道海南康弘和客户签订
《认筹协议书》并收取认筹金的情况，接到反映后，于2017年12月
29日给海南康弘发了《销售工作问题整改函》，要求海南康弘废
除并收回与客户签订的《认筹协议书》，清退认筹金，做好善
后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否则，不排除双方终止《房
屋销售总代理委托合同》可能性。海南康弘销售方负
责人称，1月11日，他们也接到了海口市住建局下
发的整改通知。

调查过程中记者获悉，海南康弘和购房
客户签订认筹协议收取认筹金时，蓝城
印象项目二期所售楼盘尚未取得预售
许可证。海口德悦表示，房屋并没
有涨价，是房屋销售总代理海
南康弘的私下行为，他们并
不知情。

记者罗晓宁
刘兵文/图

购房客户
A

让人怦然心动的认筹价

刘女士出示的《认筹协议书》显示，乙方签署《认筹协议
书》并缴纳认筹金后，甲方即代理销售方承诺对乙方在公开
发售时所认购房屋上述单价基础上给出如下优惠：八六
折×九八折，即在原价基础上打八六折，然后再打九八折，
经计算最终折扣后价格约为9700元/平米。

记者从王先生的《认筹协议书》看到，购房者所选购房
屋均位于A4栋，面积160平米，打完折售价每平米1.2万
元。王先生说，他缴纳了20多万元认筹金。

刘女士说，2017年8月份，她拿到一份海口城投发给
海南康弘的“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蓝城印象
二期开盘销售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批复的
主要内容为：“1.原则通过该《销售方案》；2. A3、A4栋已预
订的169套商品房，A3栋已预订的商品房按成交均价1.3
万元/m2销售，A4栋已预订的商品房按成交均价1.4万元/

m2销售，A3、A4栋剩余的179套商品房，按成交均价2万
元/m2销售。”

“元旦过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营销中心置业顾问的通
知，称海南康弘前几天接到海口城投通知，楼盘要涨价，每平
米涨2500元。”刘女士认为，房价一涨再涨，让她很是错愕。

“我们签订《认筹协议书》时每平米是9700元，半年多
后下发《销售方案》，涨到每平米1.3万元，最近又说要在原
价基础上再涨2500元/平米，这不是‘坐地抬价’吗？”刘女
士很是气愤。

王先生称，他也接到了置业顾问的涨价通知，向对方提
出质疑时，置业顾问答复称，当初的价格开发商并没有备
案，后来开发商备案价格约为1.6万元/平米，可给王先生享
受八七折，这样算下来，销售单价约为1.45万元/平米。

王先生透露，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还有160多名客户。

突然间接到涨价通知

开发商B
对“认筹”不知情，销售方擅自为之

俞婷透露，海南康弘签订《认筹协议书》收取认筹金期
间，所涉及的A3、A4栋楼房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这两
栋楼房，是2017年底才取得预售许可证的。”俞婷说，海南
康弘的行为已违规，海口城投也就此发出了整改函，要求
海南康弘废除《认筹协议书》，清退认筹金。

随后，俞婷和海口城投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出
示了书面整改函复印件。该份于2017年12月29日由海
口德悦发给海南康弘的《关于蓝城印象二期销售工作问题
整改的函》的内容为：蓝城印象二期部分客户频繁向海口
德悦问询或向12345热线投诉，反映海口城投蓝城印象二
期项目在预售许可证取得之前，与客户签订认筹协议并收
取认筹金。经了解，海南康弘在代理销售海口城投蓝城印
象二期项目的2016年底至2017年8月份期间，在海口德

悦尚未取得二期项目A3、A4栋住宅预售许可证且A3、A4
栋住宅未定价的情况下，擅自与客户签订认筹协议并收取
认筹金，已导致部分客户向12345热线等部门投诉，严重
影响了蓝城印象的项目形象，并对海口城投及海口德悦公
司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该整改函复印件上写明了需要整改的内容：一是废除
并收回已与客户签订的《认筹协议书》；二是清退已收取客
户的认筹金；三是做好认筹客户解释工作、安抚好客户等
善后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海口德悦保留对
海南康弘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并视事态发展情况，根
据与海南康弘签订的《海口蓝城印象二期项目管理咨询、
营销策划及房屋销售总代理委托》中约定的相关条款，给
予海南康弘必要的处罚，不排除终止该《合同》的可能性。

认筹期间房屋尚未取得预售许
可证也没定价，已要求销售方整改

销售方C
误判形势致违规认筹，正与开发

商协商处置方案

海口市住建局介入调查
认筹者走法律途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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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签订的客户签订的《《认筹协议书认筹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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